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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近年來酒駕肇事件數逐年上升，許多無辜民眾因此受傷或是喪命。政府

為了遏止酒駕發生，在民國 102 年 6 月修改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降

低酒駕的血液酒精濃度標準（簡稱 BAC 標準），同時於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明定酒駕標準，並加重酒駕肇事之刑責。此次的修法重新定義了酒駕的標準與罪

責，本文欲檢驗該修法是否降低酒駕肇事的發生，且減少酒駕肇事的傷亡。本文

利用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92 年 1 月至民國 106 年 12 月的交通事故統計資料進行

實證模型分析，估計結果顯示修法後酒駕車禍率及嚴重酒駕車禍率皆顯著下降，

代表此次修法有效。為了進一步了解修法在各地區的效果，本文將資料劃分成北

部、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分別進行迴歸分析。其結果顯示在各個地區修法後酒

駕車禍率皆顯著下降，但北部地區及中部地區的估計結果較其他地區不同，其嚴

重酒駕車禍率亦顯著下降，由此可知，修法效果可能依地區特性差異有所不同。 

 

關鍵詞：酒駕、酒駕肇事、修法效果、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交通安全規則

第一百一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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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innocent people got hurt or died in alcohol-impaired traffic crashes because of 

increasing alcohol-impaired traffic crashes in recent year. To reduce drunk driving, the 

government revised the permitted 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BAC) level prescribed 

in Article 114 of Traffic Regulation in June 2013.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clarified the standards of drunk driving and enforced mor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n 

drivers who caused alcohol-impaired traffic crashes in Article 185-3 of the Criminal 

Code. This amendment redefined the standards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drunk 

driving. Hence,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number and casualties of 

alcohol-impaired traffic crashes have decreased after the amendment. This study uses 

traffic accident statistical data from January 2003 to December 2016 from National 

Police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o do empirical model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ate of alcohol-impaired traffic crashes and the rate of fatal 

alcohol-impaired traffic crash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he amendment. It shows 

that the amendment is effective. To gain a more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effect of the 

amendment, this study divides the data into four regions, namely Northern region, 

Central region, Southern region and Eastern region, and employs separate regressions for 

each reg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rate of alcohol-impaired traffic cra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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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all regions. However, the rate of fatal alcohol-impaired traffic 

crash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only in Northern region and Central region. Then we can 

know that the effect of the amendment can be different based on region. 

 

Key words: Drunk driving, Alcohol-impaired traffic crash, Effect of the amendment, 

Article 185-3 of the Criminal Code, Article 114 of Traffic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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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酒駕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議題，駕駛貪圖一時方便貿然上路，根據研究1顯示

當駕駛飲酒過後，其反應能力下降，可能進而影響對車輛的操控能力，故酒駕會

使交通事故發生的風險增加，導致許多無辜民眾因此受傷或是喪命。有許多國家

甚至將酒駕視為會對他人性命造成危害的行為，即為犯罪而非單純的交通違規，

在美國若酒駕情形嚴重的話，可被法院認定為二級謀殺罪。 

   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中指出在高所得國家，交通事故中喪命的駕駛

約有 20%是酒駕；有些中低所得的國家，交通事故中喪命的駕駛有高達 69%是酒

駕。在臺灣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布的歷年死因統計報告中顯示近年來事故傷害皆在

國人十大死因中排行第六名，其中以機動車事故所佔的比例最高，而酒駕一直被

認為是造成機動車事故的主因。由於近年來酒駕肇事件數逐年攀升，為了有效遏

止酒駕行為的發生，政府陸續修法，不斷加重對於酒駕行為之刑罰。但民國 102

年 6 月前的修法僅提高對於酒駕之罰款或刑責，亦或是增訂一些細項規定，如若

駕駛承載未滿十四歲之人加重處罰等，修改較不全面。除此之外，於刑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之三公共危險罪中僅規定因服用酒類而不能安全駕駛者之相關裁罰，並

無明文記載何謂不能安全駕駛者，所以裁罰與否全憑法官自由心證，因此過去修

法後酒駕肇事件數未明顯減少且因而死亡的人數逐年攀升。 

    然而在民國 102 年 6 月的修法可說是酒駕相關法律目前為止最重大的改革，

重新定義了酒駕的標準與罪責。政府將原先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一十四條

規定的酒駕標準從血液酒精濃度（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以下簡稱 BAC）

達 0.05mg/l 降低至 0.03mg/l，同時於刑法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公共危險罪明定酒駕之

定義為 BAC 值達 0.05mg/l，並加重酒駕肇事致人傷亡之刑責2。換句話說，也就是

                                                      
1
 詳細內容請見交通運輸研究所的酒醉駕車對駕駛行為之分析研究。 

2
 民國 102 年 6 月修改刑法酒駕肇事致人傷亡之刑責，原先致人於死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致人重傷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現在為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致人重傷者，處一年以下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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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駕駛經檢測後 BAC 值達 0.03mg/l，將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3第三十五條開

罰，若是 BAC 值達 0.05mg/l 則可依刑法公共危險罪移送。經過修法後，在刑法中

清楚定義酒駕後應能減少許多審判的模糊空間，且有許多國外文獻指出降低法定

酒駕 BAC 標準能有效遏止酒駕行為及減少酒駕肇事所造成的傷亡。因此本文希望

利用實證模型來驗證此次修法之有效性及衡量其效果。 

本文的研究結構如下：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文獻回顧，主要探討降低法

定酒駕 BAC 標準的政策效果與影響，以及衡量其他酒駕相關政策效果；第三章及

第四章為臺灣酒駕修法歷程與各國相關法令介紹；第五章為臺灣酒駕現況與相關

分析；第六章為實證分析，說明變數與模型設定；第七章為模型估計結果說明；

第八章為結論。 

 

  

                                                      
3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規定，將關於駕駛資格、車輛分類及行駛規定等有關道路

交通安全之細項規定明訂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中，故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規定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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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酒駕對各國來說是個嚴重的問題，各國政府透過修改法律加重刑罰或是加強

警力執法等方式來解決酒駕的現象。而其中降低法定酒駕 BAC 標準為常用的手段

之一，所以過去有許多文獻探討修改法定酒駕 BAC 標準之有效性。舉例來說， 

Nagata 等（2008）使用時間序列模型分析修改酒駕 BAC 標準值對於車禍傷亡造成

的影響，結果顯示日本調降 BAC 標準值至 0.03mg/l 後，全部車禍數及酒駕肇事

造成之車禍數皆顯著下降；Andreuccetti 等（2011）利用 ARIMA 模型進行分析，

發現巴西調降 BAC 標準值至 0.02mg/l 後，聖保羅州的交通事故造成傷害比例下降

1.8%及死亡率下降 7.2%，且其首都的交通事故造成傷害比例下降 2.3%及死亡率下

降 16%，首都因加強警力取締，故其政策效果大於聖保羅州。 

    在歐洲也有許多學者提出與法定酒駕BAC標準相關的研究。例如：Bernhoft 與 

Behrensdorff（2003）分析車禍資料後，發現丹麥在 1998 年將酒駕的 BAC 標準值

從 0.08mg/l 調降至 0.05mg/l 後，隔年酒駕肇事佔全部車禍的比例並未下降且酒駕

的情形微幅增加，但警察取締檢測駕駛的 BAC 值有顯著下降的趨勢，故作者推測

可能因為分析的資料僅到修改標準後一年，未能完全顯現其效果。Assum（2010）

的研究結果顯示挪威在 2001 年將酒駕的 BAC 標準值從 0.05mg/l 調降至 0.02mg/l

後，夜晚和週末車禍的傷亡無顯著下降。除此之外，Albalate（2008）使用二因子

固定效果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估計整個歐洲國家實施降低酒駕 BAC

標準值之政策效果，其研究結果指出將 BAC 標準值降低至 0.05mg/l 能有效降低車

禍傷亡，且顯示政策有長期效果，持續至少 6 到 7 年。 

另一方面，美國從 1998 年開始有些州對酒駕採取較嚴格的 BAC 標準值4。因

此有不少文獻透過不同的方法去檢驗此政策的有效性，像是 Dee（2001）使用二因

子固定效果模型、Eisenberg（2003）透過加權平方法（WLS）估計固定效果模型、

4 有些州如加州，修法將酒駕的 BAC 標準值從 0.10mg/l 調降至 0.08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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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enaar 等（2007）利用 ARIMA 模型和 Chang 等（2012）將美國劃分成八個區

域分別使用廣義最小平方法（GLS）進行估計等等。大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政策實

施後有效降低酒駕肇事造成的致命車禍數及全部的致命車禍數。而在 Chang 等

（2012）的研究中指出對酒駕採取嚴格 BAC 標準的政策僅在 New England 和

Southeast
5兩區有效，該區的酒駕肇事造成之致命車禍率顯著下降。至於加拿大亦

有相關的研究，例如：Blaisa 等（2015）使用線性混合效果模型（Linear Mixed Effect 

Model）分析調降酒駕 BAC 標準值至 0.05mg/l 之效果，結果顯示改變標準後酒駕

肇事造成之致命車禍比率顯著下降。 

    而有些學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對酒駕採取嚴格BAC標準後是否對駕駛的行

為造成影響，像是 Bernhoft 與 Behrensdorff（2003）利用對駕駛者進行飲酒習慣調

查，結果顯示降低酒駕BAC標準值後，駕駛會減少在開車前兩小時前飲酒的行為，

不飲酒或是只喝一次的駕駛比例從 71%上升至 80%，而駕駛宣稱其改變飲酒習慣

的主要原因為酒駕的 BAC 標準值下降。Assum（2010）透過電話問卷調查 3001

位駕駛者，發現駕駛者在降低酒駕 BAC 標準值後，宣稱沒有在開車前喝酒的比例

從先前的 82%上升至 91%。Dyke 與 Fillmore（2017）對 20 位成人進行模擬駕駛實

驗，研究結果證明降低 BAC 標準值至 0.05mg/l 會減少駕駛的冒險行為。 

    除了探討採取嚴格酒駕 BAC 標準之政策效果與影響外，有些文獻同時針對其

他因應酒駕問題所實行的政策進行評估。舉例來說，美國聯邦政府提出酒駕零容

忍政策6、畢業許可計畫7（Graduated Licensing Programs）、課徵啤酒稅及成立

                                                      
5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的劃分，New England 包含康涅狄格州、麻塞諸塞州、緬因州、 新

罕布夏州、 羅德島州和佛蒙特州；Southeast 包含亞拉巴馬州、阿肯色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

肯塔基州、路易斯安納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田納西州、佛吉尼亞州和

西佛吉尼亞州。 
6
 美國酒駕零容忍政策指對於 21歲以下的駕駛者只要其經檢測的BAC值達 0.01mg/l就算是酒駕，

在此標準下，若駕駛在開車前有任何飲酒行為就會達標。 
7
 所謂畢業許可計畫是指針對年輕駕駛者採用三階段給予駕駛權利，其主要作用在於監督年輕駕駛

學習駕駛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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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D
8（全稱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組織等政策來解決酒駕的問題。依

據 Eisenberg（2003）的研究顯示畢業許可計畫有效降低年輕駕駛酒駕肇事的情形，

而 MADD 是個組織不像政策能以單一時間點生效來評估其效果，故以目前的資料

不足以衡量出其成效。Chang 等（2012）研究指出課徵啤酒稅、酒駕零容忍政策、

DUI（全稱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罰款條例9有效降低酒駕肇事造成之致命車

禍比率，並提出政策具有區域效果，故不同的地區應實施不一樣的政策。Anderson

等（2009）針對多篇文獻進行探討，提出強化相關立法措施能有效降低酒駕的問

題，且對酒精的價格與數量進行管制有效降低酒精帶來的傷害，其中對酒精課比

例稅比起單純增加課稅額還要有效果，然而進行學校相關教育卻無法降低酒精帶

來的傷害。 

    在臺灣為了遏止酒駕問題繼續惡化，政府數度修改法律規範，有些學者開始

進行相關研究衡量修法後的成效，如 Fan（2016）利用每日交通事故檔以差異中之

差異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進行分析，提出 2013 年 6 月修改刑法第一百八

十五條之三公共危險罪增訂酒駕的 BAC 標準值且加重其刑責之效果，可區分為罰

則效果及執勤效果，若罰則效果較大，則代表法律的效果能持續下去，研究結果

顯示修法後酒駕傷亡顯著下降，政策效果非常顯著，至少持續了三個月。此外，

與非酒駕傷亡對比後，發現非酒駕傷亡並無明顯變動，代表修法僅影響酒駕肇事

造成之傷亡，故酒駕肇事並非交通事故傷亡的主因。蔡偉德（2017）使用中斷點

迴歸模型分析從 2008 年至 2013 年政府四次修法的效果，其結果為僅有 2013 年 6

月修法後酒駕肇事件數顯著下降，且此次修法呈現外溢效果，間接帶動全部交通

事故件數下降。 

    除上述研究外，亦有其他關於酒駕的研究，像是蔡中志與洪嘉臨（2003）利

用迴歸分析高速公路酒駕肇事與酒駕執法間的關聯性，結果顯示警察執法對酒駕

                                                      
8
 MADD 是一種非營利組織，其成立宗旨在於阻止酒駕發生，藉由活動宣導酒後不開車的重要性

及促進與酒駕相關的法令通過。 
9
 DUI 罰款條例為針對駕駛酒駕的次數及肇事情況制定相對應的罰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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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呈負相關，故警察執法對酒駕有防治效果。張勝雄等（2013）對內政部警政

署交通事故檔進行分析，指出酒駕肇事的當事者主要駕駛機車及小客車，且在肇

事型態中，無論是自撞、對撞或是追撞，肇事駕駛中有飲酒的比例皆高於未飲酒

的比例，其可能原因為飲酒影響到駕駛者駕駛車輛的能力。 

    與先前文獻不同，本文使用內政部警政署於 200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各縣

市之交通事故資料，利用廣義最小平方法（GLS）估計模型，以探討於 2013 年 6

月政府修法之成效。為了進一步探討政策效果，本文將資料劃分成北部、中部、

南部與東部四大區域10分別進行迴歸分析，並比較各地區之政策效果。 

  

                                                      
10

 行政院經建會制定《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劃》，以位置、人口、資源和經濟活動等因素做為劃分

指標，將臺灣劃分為北、中、南、東四大區域，依據此定義設置區域虛擬變數，其中北部地區包含

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及宜蘭縣；中部地區包含苗栗縣、台中市、彰

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南部地區包含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東部地區包含

花蓮縣及台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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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酒駕修法歷程 

    臺灣目前對於酒駕行為的處罰主要定於行政法與刑事法中，其中行政法的部

分為將對酒駕行為的處罰定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而相關行為之

細項規範制定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中。在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公共危險罪中

亦有酒駕行為及肇事刑責之規定。由於近年來酒駕肇事造成嚴重的傷亡，故政府

數度修改相關法令以遏止酒駕行為發生，以下將簡單回顧臺灣修法歷程。 

一、刑法 

    臺灣於民國 88 年將酒駕列入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公共危險罪的規範中，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者，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而在民國 97 年修法提高所處之罰金上限至十五萬元。 

    因按原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對於酒駕之處罰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十五萬元以下罰金，若致人受傷或死亡，則依過失殺人或傷害罪分別處以一年

以下或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但酒駕之行為得事先預防且其行為屬於危險駕駛，嚴

重危及他人生命，故肇事雖為過失，仍不能規避刑事處罰，考量罪行衡平原則並

參考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業務過失致死及第二百七十七條普通傷害罪之法

定刑度，於民國 100 年修法加重所處之刑期至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與提高所處之罰

金上限至二十萬元。同時增訂致人於死或受傷之相關處罰規定，致人於死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傷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有效遏止酒駕肇事發生，於民國 102 年修法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即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或 BAC 值達百分之 0.05 以上，並加重對致人於

死或受傷之相關處罰，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針對駕駛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

精濃度未達前列之標準，但有其他客觀情事認定確實為不能安全駕駛交通工具時，

仍構成此罪，故於民國 102 年修法時增訂條款，將此種情形列入刑法的一百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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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之三公共危險罪的規範中。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在民國 85 年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汽車駕駛人飲用酒類

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或 BAC 值超過百分之

0.05 以上者，不得駕車」。且在民國 101 年增訂「自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起，未領

有駕駛執照、初次領有駕駛執照未滿二年之駕駛人或職業駕駛人駕駛車輛時，飲

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15毫克或BAC值超過百

分之 0.03」。而在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降低酒精濃度標準值，即飲用酒類或其他類

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 毫克或 BAC 值達百分之 0.03 以上者，

不得駕車。 

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11
 

    臺灣在民國 57 年首次將酒駕列入法律規範中，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

十七條規定「汽車駕駛人有酒醉駕駛汽車之情形者，處三百元以上九百元以下罰

鍰，並禁止其駕駛；因而肇事致人傷亡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汽車所有人明知汽

車駕駛人有前項之情事，而不予禁止駕駛者，吊扣其汽車牌照三個月」。而在民國

65 年提高所處之罰鍰上限至一千八百元，並於民國 76 年提高所處之罰鍰至二千七

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 

    於民國 86 年將拒絕接受儀器檢定列入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三十五條12的規範

中，因若不予處罰，則無法落實取締。由於世界各國對此違規行為皆採取重罰予

以遏止，故提高處罰，處以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

駛及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同時明定肇事致人傷亡之處罰，致人受傷者，吊扣

其駕駛執照一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往後不得再核發。除此

之外，亦修改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六條，針對酒駕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

                                                      
11

 道路交通管理條例中關於酒駕標準之詳細內容請參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 
12

 因民國 64 年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進行全文修正，故規範酒駕相關處罰之條文從第三十七條變為

第三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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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其刑事責任至二分之一。 

    為有效遏止酒駕的行為，於民國 90 年修法提高處罰，處以一萬五千元以上六

萬元以下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若因而肇事致人受

傷者，則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且新增規定「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

檢定或是經依前項規定吊扣駕駛執照，並於吊扣期間再有酒醉駕車之情形，處以

六萬元罰鍰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民國 94 年修法對汽車所有人明知汽車駕駛人有酒駕情形，而不予以禁止者，

處以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吊扣其汽車牌照三個月。同時新增規

定若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有酒駕之情形者，吊扣其駕駛執照。在民國 100

年修法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有酒駕之情形，吊銷其駕駛執照。若駕駛人因

酒駕肇事且附載未滿十四歲之人者，按其吊扣駕駛執照期間加倍處分。而為了保

護兒童，於民國 101 年修法將先前對附載兒童之年齡修改為十二歲，並新增規定

如果駕駛經檢測有酒駕之情形且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 

    由於近年來酒駕肇事造成的死亡人數逐年攀升，且酒駕為重大危害交通秩序

之行為。因此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三項對於在道路上競駛、

競技等危險駕駛行為之處罰規定，於民國 102 年 3 月修法提高所處之罰鍰上限至

九萬元。且為了遏止汽車駕駛人酒駕之行為及心存僥倖的態度，對於汽車駕駛人

於五年內違反酒駕的規定二次以上，處新台幣九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

車及吊銷其駕駛執照。除此之外，若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不依警察指示停車接受

稽查或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者，亦處以九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

車、吊銷該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安全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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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酒駕裁罰基準說明 

類別 機車 小型車 大型車 

未領有駕駛執照、初次領有駕駛執照未滿

2 年之駕駛人或職業駕駛人駕駛車輛時，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 0.15mg/l 未逾

0.25mg/l 

15000 元 19500 元 22500 元 

吐氣酒精濃度超過 0.25mg/l 未滿 0.40mg/l 22500 元 29000 元 33500 元 

吐氣酒精濃度超過 0.40mg/l 未滿 0.55mg/l 45000 元 51500 元 56000 元 

吐氣酒精濃度達 0.55mg/l 以上 67500 元 74000 元 78500 元 

 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本文整理。 

四、其他 

    為提醒消費者酒後不開車，故於民國 104 年修改菸酒管理法第三十七條規定

「酒之廣告或促銷，應明顯標示『禁止酒駕』並應標示『飲酒過量，有害健康』

或其他警語」。另外，酒駕肇事所致之交通事故，應為保險人給付後代位求償之事

由，所以民國 94 年修改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被保險人有飲用酒

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

規規定之標準之情形，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本法規定

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

權。…前項保險人之代位權，自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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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57.05 

酒駕首次列入法律規範中，規定對酒駕

的駕駛及知情汽車所有人的處罰。 [道] 65.01  

提高酒駕所處罰鍰上限。 

[道] 76.07 

提高對酒駕的罰鍰。 

[道] 86.03 

提高對酒駕的處罰，並將拒絕酒測

處以與酒駕相同之處罰。明定酒駕

肇事之刑責，同時加重刑事責任。 
[刑] 88.04  

酒駕列入公共危險罪，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

罰金。 

[安] 85.12 

首次明定酒駕標準：吐氣酒精濃度達

0.25mg/l 或 BAC 值達 0.05mg/l。 

 

[道] 90.06 

提高對酒駕行為及肇事傷人之處罰，且規

定若拒絕酒測或再犯者，可處最高罰鍰並

吊銷駕照。 [道] 94.12 

增加對知情汽車所有人之處罰。 

[刑] 97.01 

提高對酒駕罰金。 

[安] 102.01 

降低對未領有駕照、初次領有駕照未滿二

年或職業駕駛人之酒駕標準：BAC 值達

0.03mg/l。 

[安] 102.06  

降低酒駕標準：BAC 值達 0.03mg/l。 

[刑] 102.06 

加重酒駕肇事刑責並明定酒駕標準：

BAC 值達 0.05mg/l。 

[刑] 100.11 

加重對肇事者的刑期及提高罰

金，同時明定酒駕肇事刑責。 

[道] 102.03 

提高對酒駕的罰鍰及拒絕酒測的處

罰，同時加重對酒駕再犯者的處罰。 

圖一 酒駕修法時間線 

註 1：[道]為道路交通管理條例；[刑]為刑法；[安]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註 2：圖中的日期為修法實施之日期。 

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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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國酒駕相關法令 

    歷經多次修法後，臺灣現今對於酒駕的規定為若駕駛人經檢測其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達 0.15mg/l 或 BAC 值達 0.03mg/l 以上者，得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三十五條處以一萬五千元以上至九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及吊扣其駕

駛執照一年，而因此肇事致人受傷者，則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此外，要是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達 0.25mg/l 或 BAC 值達 0.05mg/l 以上，即觸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公共危險罪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肇事致人於

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臺灣這樣的刑罰是嚴苛還是寬容呢？以下將簡單介紹幾個國家目前對於酒

駕的刑罰並進行比較。 

一、日本 

    日本對於酒駕的行政刑罰為駕駛者經檢測後其 BAC 值在 0.15mg/l 以上未滿

0.25mg/l 者，吊扣駕照三個月；在 0.25mg/l 以上者，吊銷駕照二年；無法正常駕駛

者，立即吊銷駕照，三年內不得再核發；要是肇事逃逸者，則吊銷駕照，往後十

年不得再核發。而刑事處罰為駕駛者之 BAC 值在 0.15mg/l 以上者，可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五十萬日幣（約新台幣十三萬六千元）以下的罰金；無法正常駕駛者，

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百萬日幣（約新台幣二十七萬二千元）以下的罰金。

除了駕駛者外，提供駕駛酒類飲料者、坐在駕駛車上的人或是借車給駕駛者皆會

連帶受罰13。 

二、韓國 

   在韓國若駕駛酒駕所處之刑罰隨著 BAC 值上升而增加，如表二所示。要是因

酒駕而肇事，可處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吊銷駕照，以及五百萬至三千萬韓圜罰 

                                                      
13

 若駕駛經檢測 BAC 值超過 0.15mg/l 時，提供駕駛酒類飲料者及坐在該車輛上的人，可處以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三十萬日幣（約新台幣八萬一千元）以下罰金；駕駛若為無法正常駕駛者，則可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五十萬日幣以下罰金。此外，借車給駕駛者，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百萬

日幣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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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韓國 BAC 值與刑罰對照表 

BAC 值

（mg/l） 
刑罰 

0.05~0.10 

處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吊銷駕照一百天及一百五十萬至三

百萬韓圜罰款（約新台幣四萬五千元至九萬元）。 

0.10~0.15 

處以六個月到一年有期徒刑，吊銷駕照及三百萬至四百萬韓圜

罰款（約新台幣九萬元至十二萬五千元）。 

0.15~0.20 

處以六個月到一年有期徒刑，以及四百萬至五百萬韓圜罰款（約

新台幣十二萬五千萬元至十五萬元）。 

0.20~0.25 

處以一到三年有期徒刑，以及五百萬至六百萬韓圜罰款（約新

台幣十五萬元至十八萬元）。 

0.25~0.30 

處以一到三年有期徒刑，以及六百萬至七百萬韓圜罰款（約新

台幣十八萬元至二十一萬元）。 

0.30 以上 
處以一到三年有期徒刑，以及七百萬至一千萬韓圜罰款（約新

台幣二十一萬元至三十一萬元）。 

  資料來源：陳慶德（2016），〈韓國的「代理運轉」：代駕服務減少酒駕肇事〉，聯合新聞網。 

款（約新台幣十五萬元至九十三萬元）。 

三、中國 

    在中國法定酒駕的 BAC 值為達 0.02mg/l 以上，可處以一千元至二千元人民幣

（約新台幣五千元至一萬元）且扣留駕照半年。若是駕駛者再犯，則可處以二千

元人民幣罰款及拘留十天，且吊銷其駕照，若是 BAC 值達 0.08mg/l 以上，則吊銷

駕照且五年內不得再考取。因酒駕發生重大事故，導致他人重傷、死亡或是使公

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肇事後逃逸或有其他惡劣

情節者，可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者，可處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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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加拿大五年內酒駕違反次數與刑責對照表 

五年內違反次數 刑責 

一次 
處以罰款二百加元（約新台幣四千六百元），吊銷駕

照三天且須負責扣押期間相關所有費用。  

二次 
處以罰款三百加元（約新台幣六千九百元），吊銷駕

照七天且須負責扣押期間相關所有費用。 

三次 

處以罰款四百加元（約新台幣九千二百元），吊銷駕

照三十天且須負責扣押期間相關所有費用，並強制駕

駛重新參加訓練課程，之後強制在其車輛安裝點火器

鎖定裝置至少一年。 

   資料來源：駐溫哥華辦事處，本文整理。 

四、美國 

    美國對駕駛的刑罰依各州規定有所不同，例如：在加州法定的酒駕標準為駕

駛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0.28mg/l 至 0.55mg/l 或是 BAC 值超過 0.08mg/l。若駕駛者

為初犯且未造成他人受傷，則處以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美元（約新台幣五萬元至

七萬元），且吊銷駕照六個月（含）以下並留下相關紀錄，再加上社區服務。至於

酒駕累犯則會加重刑罰，可處以最高一萬美元的罰金（約新台幣三十三萬元）。除

此之外，駕駛還須在車上安裝特殊裝置，開車前得通過酒精檢測後才能發動引擎，

要是在觀察期內再犯，即便未造成任何人傷亡，亦會有二級謀殺之罪名，最重可

處以死刑。 

五、加拿大 

    在加拿大駕駛若酒駕且經檢測後 BAC 值在 0.05mg/l 至 0.08mg/l 區間內，將依

照五年內違反次數的增加而加重刑責，如表三所示，而要是駕駛的 BAC 值超過

0.08mg/l 或是拒絕酒測，則可處以五百加元（約新台幣一萬一千元）罰款並吊銷駕

照九十天，且須負責扣押期間相關所有費用，同時強制駕駛重新參加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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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強制在其車輛安裝點火器鎖定裝置至少一年。若駕駛被依刑法起訴裁定有罪14，

將會吊銷其駕照一年，處以至少一千加元（約新台幣二萬三千元）罰金，且禁止

駕駛至少一年。 

依上述資料來看臺灣對於法定酒駕 BAC 標準相對較為嚴格，而所處之刑罰大

致相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美國及加拿大除了對駕駛處以刑罰及吊銷駕照

外，還有輔以其他配套措施。以日本為例，採取連坐法，對於提供駕駛酒類飲料

者、坐在駕駛車上的人或是借車給駕駛者皆處以重罰，利用一切可能方式防止酒

駕的發生。而美國和加拿大則是規定駕駛須再受相關訓練或是強制在車上安裝特

殊裝置，預防酒駕再次發生。反觀臺灣對於酒駕的相關規定，除了處罰駕駛者外，

僅有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若汽車所有人明知汽車駕駛人有

酒駕之情形，而不予以禁止駕駛者，處以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之罰鍰，並

吊扣其汽車牌照三個月，較無其他相關輔助措施。 

  

                                                      
14

 依據加拿大刑法規定駕駛如有三次以上與車輛相關的刑事紀錄，則其駕照可能被無限期吊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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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臺灣酒駕現況與分析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92 年 1 月至民國 106 年 12 月的交通事故統計資料

顯示臺灣每個月平均發生約 705 件因駕駛酒駕肇事造成之交通事故。若是以傷亡

人數來看，每月平均有約 675 個人因駕駛酒駕肇事而受傷，甚至每月平均有近 30

人因此重傷或是死亡。 

    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一條規定將交通事故依照受傷程度差異區分成 A1

類、A2類與A3類。其中A1類係指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A2 類為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二十四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A3 類則是僅有財務損

失之交通事故。從內政部警政署民國 92 年 1 月至民國 106 年 12 月的交通統計資

料中可以發現在酒駕肇事造成之交通事故中，九成以上為 A2 類交通事故，約有

4%為 A1 類交通事故，A3 類交通事故為極少數。 

    接著本文利用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92 年 1 月至民國 106 年 12 月各縣市的交

通事故資料計算得出各地區的歷年酒駕肇事件數。如圖二至圖四所示，從中可觀

察到南部地區的酒駕肇事件數及 A2 類酒駕肇事件數為四個地區中最高的。除此之

外，亦可以發現各地區的酒駕肇事件數呈現上下波動的趨勢，故酒駕肇事可能具

有季節性，例如：冬季時常舉辦尾牙或春酒等飲酒機會較高的聚會，且民眾習慣

在天氣寒冷時進補，食用如麻油雞、薑母鴨或是羊肉爐等含有酒精成分的食物15，

進而提升酒駕的機率，導致酒駕肇事件數較多（蔡偉德，2017）。 

    在民國 102 年 6 月政府修改刑法加重酒駕肇事的刑責，同時亦制定更加嚴格

的酒駕 BAC 標準，欲解決酒駕肇事問題，因此本文分別於圖二至圖四以虛線表示

修法時間點，以便觀察修法前後酒駕肇事件數的變化。從圖中可以發現在各地區

不論是酒駕肇事件數、A1 類酒駕肇事件數或是 A2 類酒駕肇事件數修法後皆有下 

                                                      
15

 根據 Ryapushkina 等（2016）研究結果顯示在料理時加入啤酒或是其他酒精性飲料，透過拉長高

溫烹煮的時間能有效降低料理裡殘留的酒精，但市售麻油雞、薑母鴨或是羊肉爐等含有酒精成分的

食物通常習慣再加米酒增添風味，故烹煮時間較短，食用過後可能就達到酒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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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統計資料，本文繪製。 

圖二 臺灣各地區歷年酒駕肇事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統計資料，本文繪製。 

圖三 臺灣各地區歷年 A1 類酒駕肇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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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統計資料，本文繪製。 

圖四 臺灣各地區歷年 A2 類酒駕肇事件數 

 

表四 每月酒駕肇事平均件數於修法前後之比較 

地區 改變標準前 改變標準後 變動率(%) 

北部 195.224 150.182 -23.072 

中部 244.968 185.582 -24.242 

南部 293.776 163.509 -44.342 

東部 31.648 20.127 -36.40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統計資料，本文整理。 

降的趨勢。若是依據前述之各地區歷年酒駕肇事資料計算亦能得到相同的結果，

如表四至表六的數據顯示，簡單比較各地區於修法前後平均酒駕肇事件數的變化，

可得在每個地區無論是酒駕肇事件數、A1 類酒駕肇事件數或是 A2 類酒駕肇事件

數在修法後皆下降，其中以 A1 類酒駕肇事件數變化最大。 

    除了討論酒駕肇事件數的變化外，本文亦探討酒駕者與酒駕肇事之特性。在

張勝雄等（2013）的研究指出酒駕者的特性約有九成是男性，駕駛者的年齡分佈

大多在 21 至 50 歲，而其駕駛之車種以機車最多，其次為小客車。至於酒駕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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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每月 A1 類酒駕肇事平均件數於修法前後之比較 

地區 改變標準前 改變標準後 變動率(%) 

北部 8.952 2.964 -66.890 

中部 12.696 3.818 -69.928 

南部 12.008 2.727 -77.290 

東部 3.200 0.745 -76.719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統計資料，本文整理。 

表六 每月 A2 類酒駕肇事平均件數於修法前後之比較 

地區 改變標準前 改變標準後 變動率(%) 

北部 186.272 147.218 -20.966 

中部 232.272 181.764 -21.745 

南部 281.768 160.782 -42.938 

東部 28.448 19.382 -31.869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統計資料，本文整理。 

造成之交通事故主要發生於晚上至深夜時段，肇事主要原因為駕駛者自撞。另外，

進一步分析 A1 類交通事故，發現其發生地點多在鄉下道路或產業道路，其可能原

因為該路段人煙稀少，所以許多車輛行駛速度很快，容易發生嚴重車禍。 

    那在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後，駕駛人酒駕的行為是否因此減少？依據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於民國 97 年至民國 106 年交通事故統計資料可得交通事故中駕駛者的

BAC 值之相關資料。如圖五所示，從中可觀察到民國 102 年修法後，駕駛飲酒的

比例逐年下降，尤其以駕駛 BAC 值在 0.111 至 0.16 區間及 BAC 值達 0.16 以上的

比例變化最為明顯，相反的，駕駛 BAC 值為 0 的比例逐年上升。由此可知，在民

國 102 年 6 月修法後，駕駛在駕駛交通工具前會減少飲酒量或是選擇不飲酒。 

    接下來本文進一步利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民國 95 年至民國 105 年交通安全

統計資料得到各地區重大交通事故中駕駛 BAC 值之相關資料，以探討修法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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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為呈現各 BAC 值區間的變化，故以 88%作為原點。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 

   事故統計資料，本文繪製。 

圖五 臺灣歷年交通事故中駕駛 BAC 值之分布比例 

 

區駕駛的酒駕行為變化，此處的重大交通事故係指造成人員三十天內死亡之交通 

事故。從圖六至圖九可以發現過去各地區重大事故中駕駛的酒駕比例接近或超過

50%，但近年來駕駛的酒駕比例皆有下降的趨勢，尤其北部地區是所有地區中酒駕

比例最低的，這代表酒駕問題已逐漸不是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主因。此外，值得

注意的是東部地區駕駛的 BAC 值分布較其他地區不同，像是在民國 102 年前高

BAC 值的駕駛比例超過或接近 50%，代表東部地區近半數的重大交通事故可能是

因酒駕造成的，故其酒駕肇事問題較其他地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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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資料中「其他及不明」類為原先資料記錄不齊全或是因其他因素無法進行檢測，故未 

 呈現於圖中。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安全統計資料，本文繪製。 

圖六 北部地區歷年重大交通事故中駕駛 BAC 值之分布比例 

 

 

 註：資料中「其他及不明」類為原先資料記錄不齊全或是因其他因素無法進行檢測，故未 

 呈現於圖中。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安全統計資料，本文繪製。 

圖七 中部地區歷年重大交通事故中駕駛 BAC 值之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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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中「其他及不明」類為原先資料記錄不齊全或是因其他因素無法進行檢測，故未 

呈現於圖中。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安全統計資料，本文繪製。 

圖八 南部地區歷年重大交通事故中駕駛 BAC 值之分布比例 

 

 

 註：資料中「其他及不明」類為原先資料記錄不齊全或是因其他因素無法進行檢測，故未 

 呈現於圖中。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安全統計資料，本文繪製。 

圖九 東部地區歷年重大交通事故中駕駛 BAC 值之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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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變數說明與模型設定 

    為了解民國 102年 6月政府修法對酒駕肇事之效果，本文參考 Eisenberg （2003）

的研究中模型架構，首先使用最小平方法（OLS）估計模型，之後對殘差項進行異

質變異數檢定。結果顯示殘差項存在異質變異數的問題，違反誤差項為獨立且變

異數相同的假設，故估計出的係數非最佳估計量。為解決此項問題，本文使用廣

義最小平方法（GLS）對模型進行估計（Chang, 2012），實證模型如下： 

 

𝑦𝑖𝑡 = 𝛽0 + 𝛽1𝐵𝐴𝐶𝑡 + 𝛽2𝑆𝑒𝑎𝑡𝑏𝑒𝑙𝑡𝑡 + 𝑋𝑖𝑡𝛽3 + 𝐴𝑟𝑒𝑎𝑖 + 𝑇𝑖𝑚𝑒𝑡 + 𝜀𝑖𝑡          (1) 

 

其中 i代表縣市別；t代表月份別；𝑦𝑖𝑡為酒駕車禍率；變數𝐵𝐴𝐶𝑡為民國 102 年 6 月

政府修法之政策變數；變數𝑆𝑒𝑎𝑡𝑏𝑒𝑙𝑡𝑡為與安全帶使用相關規範之政策變數；變數𝑋𝑖𝑡

為控制變數之向量，包含月失業率、家戶平均所得和人口密度；變數𝐴𝑟𝑒𝑎𝑖為區域

虛擬變數之向量；變數𝑇𝑖𝑚𝑒𝑡為時間相關變數，包括月份虛擬變數與年趨勢變數。

以下將針對模型中的變數做詳細的說明： 

一、被解釋變數 

    為了便於衡量出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政策之效果，本文使用內政部警政署於

民國 92 年 1 月至民國 106 年 12 月各縣市交通事故統計中的酒駕肇事資料，以及

交通部公路總局於民國92年1月至民國106年12月的各縣市機動車輛16登記資料，

計算得出兩個比率作為被解釋變數。一為酒駕車禍率，即酒駕肇事件數除以機動

車輛登記數計算而得之比率，以利分析在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政策是否降低酒駕

肇事的發生。二則是嚴重酒駕車禍率，為了探討在民國 102 年 12 月修法政策對於

酒駕肇事造成之嚴重程度有何影響，故使用各縣市交通事故統計資料中有人員當

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酒駕肇事件數，即 A1 類酒駕肇事件數，再除以機動車輛登 

                                                      
16

 此處的機動車輛係指領有統一牌照之車輛，包括大客車、大貨車、小客車、小貨車、特種車及

輕重型機車，而軍車、未領牌照車輛以及領有臨時牌照之車輛則不包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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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被解釋變數說明表 

                                                                           單位：件/萬輛 

變數名稱 說明 平均數 標準差 

酒駕車禍率 每一萬輛機動車輛發生之酒駕肇事件數 0.3942 0.1980 

嚴重酒駕車禍率 
每一萬輛機動車輛發生之A1類酒駕肇事

件數 
0.0203 0.0281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統計資料與交通部公路總局機動車輛登記資料，本文整理。 

表八 各地區被解釋變數之敘述統計 

                                                 單位；件/萬輛 

酒駕車禍率 

地區 平均數 標準差 

北部 0.3346 0.2314 

中部 0.4205 0.1461 

南部 0.4149 0.1702 

東部 0.4852 0.1901 

嚴重酒駕車禍率 

地區 平均數 標準差 

北部 0.0145 0.0228 

中部 0.0223 0.0222 

南部 0.0170 0.0200 

東部 0.0441 0.0522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統計資料，本文整理。 

記數計算可得嚴重酒駕車禍率。 

二、解釋變數 

    為探討民國 102 年 6 月修改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一十四條酒駕 BAC 標準及於

刑法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公共危險罪中定義酒駕標準並加重酒駕肇事致人傷亡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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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之政策效果，本文依據 Eisenberg（2003）研究中衡量政策效果之方式，設置一

個政策虛擬變數（BAC），若法律生效則記為 1，反之為 0，以捕捉法律生效後對

於酒駕肇事之影響。 

    在過去的文獻中指出使用安全帶能有效降低車禍的傷亡，因此關於安全帶使

用之相關規範對酒駕肇事造成之傷亡具有一定影響力（Eisenberg, 2003）。而臺灣

先前時常發生有後座乘客未繫安全帶，導致發生車禍時受到重大傷害或死亡，所

以於民國 100 年 8 月修改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汽車行駛於

道路上，其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處駕駛人新臺

幣一千五百元罰鍰」。為了控制此項法律修改對於酒駕肇事造成傷亡的影響，設

置一個政策虛擬變數，若法律生效則記為 1，反之為 0。 

    除此之外，在圖二至圖四可觀察到臺灣酒駕造成的交通事故可能具有季節性，

因此為了控制季節性因素或是其他時間性因素對酒駕肇事的影響，設置月份虛擬

變數及年的趨勢變數。同時由於本文使用為縣市別資料，考量在不同地區可能有

不一樣的特性與政策或其他變數相關，對於酒駕肇事有所影響但難以捕捉，像是

居民飲酒習慣等（Eisenberg, 2003），因此設置區域虛擬變數，以捕捉區域效果。 

    總體經濟因素亦可能對酒駕造成之交通事故有所影響，如有些文獻研究顯示

失業率與車子的使用程度及酒精消費量相關（Voas 等, 2000），可能影響到酒駕肇

事之傷亡，故設置失業率變數。另外，過去文獻指出酒類為正常財，所以當所得

上升，酒類消費會增加（Young 和 Likens, 2000），間接影響到酒駕肇事件數，故

設置所得變數。最後為了控制人口因素，在模型放入人口密度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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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解釋變數說明表 

變數名稱 說明 

BAC 

政策虛擬變數，指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降低酒駕標準與加重刑責，若

法律生效記為 1，反之為 0。 

Seatbelt 

政策虛擬變數，指民國 100 年 8 月修法強制規定後座乘客繫安全帶，

若法律生效既為 1，反之為 0。 

年 
年趨勢變數，假設年份對被解釋變數的影響為線性，且隨著年份增加

而增加，如民國 92 年記為 1，民國 93 年記為 2…等以此類推。 

月 月份虛擬變數，從二月至十二月，若為該月份記為 1，反之為 0。 

北部 
區域虛擬變數，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

竹縣及宜蘭縣，若為該地區記為 1，反之為 0。 

中部 
區域虛擬變數，包含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若

為該地區記為 1，反之為 0。 

南部 
區域虛擬變數，包含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若

為該地區記為 1，反之為 0。 

東部 區域虛擬變數，包含花蓮縣及台東縣，若為該地區記為 1，反之為 0。 

失業率 各縣市每月平均失業率（單位：%）。平均數=4.336；標準差=0.592。 

家戶所得 
各縣市家戶月平均可支配所得（單位：萬元）。平均數=7.156；標準

差=1.4。 

人口密度 
各縣市人口密度（單位：千人/平方公里）。平均數=1.638；標準差

=2.294。 

註 1：失業率、家戶所得及人口密度之資料來自於縣市統計資料庫。 

註 2：由於資料限制，故家戶所得與失業率變數是由原始資料經內插法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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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估計結果 

    依據前章所述之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其估計結果如表十所示。首先於表十

第一欄可見 BAC 變數估計係數顯著為負，顯示酒駕車禍率平均下降約 0.1611，接

著於表十第二欄可發現 BAC 變數估計係數亦顯著為負，嚴重酒駕車禍率平均下降

0.0067，與預期結果相符。上述結果說明了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政策發揮效果，有

助於降低酒駕肇事的發生，同時減少酒駕肇事造成之傷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Seatbelt 之估計係數在表十各欄皆顯著為負，顯示在民國 100 年 8 月修改安全帶使

用相關規範後，無論是酒駕車禍率或嚴重酒駕車禍率皆下降，其中以酒駕車禍率

下降幅度最大。由此可知，政府修法增訂規範強制後座乘客繫安全帶之政策，有

助於降低酒駕肇事時傷亡之嚴重程度。 

    在表十第一欄的失業率估計係數顯著為正，根據先前文獻所述，人們在失業

時可能藉酒澆愁，所以當失業率上升時，可能造成酒駕機率提升，進而導致酒駕

肇事件數增加。然而在表十第二欄的失業率估計係數卻顯著為負，代表當失業率

上升時，嚴重酒駕車禍率會下降。先前文獻對失業率與酒駕肇事為負向關係，亦

提出另一種可能的解釋為當失業率上升時，人們可能忙於尋找工作，因此較沒有

時間或是錢去消費含有酒精成分的飲料，故酒駕的機率下降（Chang 等, 2012）。 

    至於家戶所得估計係數在第一欄可見顯著為負。一般認為酒類為正常財，故

當所得消費上升，人們對於酒類的消費會增加，進而增加發生酒駕肇事的機率

（Young 與 Likens, 2000），所以所得對酒駕車禍率及嚴重酒駕車禍率應為正向影響。

然而近年來有些文獻提出不同的看法，所得降低亦有可能造成酒駕肇事機率增加，

舉例來說若是人們所得較低，會較不注重對於使用之交通工具的維護，造成發生

車禍的機率提升，或是當人們所得較高，不一定會增加酒類消費，他們可以利用

別的娛樂方式來替代喝酒（Chang 等, 2012）。因此，目前所得對於酒駕肇事之影響

仍未有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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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效果之估計結果 

 (1) (2) 

 酒駕車禍率 嚴重酒駕車禍率 

BAC -0.1611
***

 -0.0067
***

 

 (0.0109) (0.0016) 

Seatbelt -0.0326
**

 -0.0046
**

 

 (0.0119) (0.0017) 

失業率 0.0214
***

 -0.0029
***

 

 (0.0057) (0.0008) 

家戶所得 -0.0080
*
 -0.0002 

 (0.0039) (0.0006) 

人口密度 -0.0314
***

 -0.0024
***

 

 (0.0018) (0.0003) 

年 0.0107
***

 -0.0012
***

 

 (0.0014) (0.0002) 

二月 -0.0773
***

 -0.0057
**

 

 (0.0140) (0.0022) 

三月 -0.0745
***

 -0.0045
*
 

 (0.0138) (0.0022) 

四月 -0.0636
***

 -0.0052
*
 

 (0.0142) (0.0022) 

五月 -0.0652
***

 -0.0058
**

 

 (0.0140) (0.0022) 

六月 -0.0753
***

 -0.0083
***

 

 (0.0138) (0.0022) 

七月 -0.0602
***

 -0.0087
***

 

 (0.0140) (0.0021) 

八月 -0.0629
***

 -0.0061
**

 

 (0.0144) (0.0023) 

九月 -0.0364
*
 -0.0020 

 (0.0149) (0.0023) 

十月 -0.0198 -0.0029 

 (0.0144) (0.0023) 

十一月 -0.0436
**

 -0.0042 

 (0.0142) (0.0023) 

十二月 -0.0207 -0.0014 

 (0.0148) (0.0024) 

中部 -0.0008 0.0019 

 (0.0091) (0.0013) 

南部 0.0167 -0.0013 

 (0.0093) (0.0013) 

東部 0.0377
**

 0.0214
***

 

 (0.0128) (0.0019) 

            註：*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括號內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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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欲進一步了解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後在各地區的效果為何，所以將資料

劃分成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並分別進行迴歸分析，估計結果為表十一至

表十四。為了便於進行比較，故將表十一至表十四所估計之 BAC 變數的係數整理

成表十五。從表十五所示在各個地區酒駕車禍率估計出的 BAC 係數皆顯著為負，

其中以東部地區的酒駕車禍率下降幅度最大。由估計結果可知民國 102 年 6 月修

法在各地區皆有效，降低酒駕肇事的發生，且減少酒駕肇事造成之傷亡。 

    在表十五第三欄可見北部地區與中部地區在嚴重酒駕車禍率估計出的BAC係

數顯著為負，其估計結果較其他二個地區不同。若將此結果與先前的各地區歷年

重大交通事故駕駛 BAC 值分布圖對照，在圖六與圖七可發現在民國 102 年後在重

大交通事故中北部地區與中部地區 BAC 值為 0 的駕駛比例趨於 80%較其他兩個地

區高，且北部地區高 BAC 值的駕駛比例是四個地區中最低的，所以酒駕造成嚴重

車禍的機率較低。從另一方面來看，北部地區的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選擇較其他地

區多，所以駕駛飲酒後可以選擇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而非自行駕駛交通工具，

因此酒駕肇事機率亦較低。 

    然而東部地區雖然在酒駕車禍率中下降幅度是最大的，但在嚴重酒駕車禍率

中的估計結果卻不顯著。其可能原因在於東部地區的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較匱乏，

導致駕駛飲酒後可能貪圖方便依舊選擇自行駕駛交通工具，酒駕肇事機率較高。

若從圖九來看，雖然近年來東部地區重大交通事故中酒駕比例已逐漸下降，但在

重大交通事故中駕駛高 BAC 值的比例仍較其他地區高，導致酒駕肇事發生嚴重車

禍的機率較高。除此之外，亦有一種可能是東部地區僅包含臺東縣與花蓮縣，樣

本數較其他地區少，導致估計結果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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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北部地區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效果之估計結果 

 

            註1：*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括號內為標準差。 

            註2：模型中亦有設置月份虛擬變數及年的趨勢變數，但在此表未呈 

            現估計結果。 

 

表十二 中部地區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效果之估計結果 

 (1) (2) 

 酒駕車禍率 嚴重酒駕車禍率 

BAC -0.1431
***

 -0.0067
**

 

 (0.0155) (0.0023) 

   

Seatbelt -0.0012 -0.0005 

 (0.0169) (0.0025) 

   

失業率 0.0265
**

 -0.0048
***

 

 (0.0082) (0.0012) 

   

家戶所得 0.0321
***

 -0.0016 

 (0.0071) (0.0010) 

   

人口密度 -0.1321
***

 -0.0145
***

 

 (0.0097) (0.0014) 

            註1：*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括號內為標準差。 

            註2：模型中亦有設置月份虛擬變數及年的趨勢變數，但在此表未呈 

            現估計結果。 

  

 (1) (2) 

 酒駕車禍率 嚴重酒駕車禍率 

BAC -0.1837
***

 -0.0119
***

 

 (0.0194) (0.0022) 

   

Seatbelt -0.0587
**

 -0.0088
***

 

 (0.0214) (0.0024) 

   

失業率 0.0327
**

 -0.0054
***

 

 (0.0102) (0.0011) 

   

家戶所得 0.0168
**

 0.0026
***

 

 (0.0057) (0.0006) 

   

人口密度 -0.0475
***

 -0.0032
***

 

 (0.0025) (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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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南部地區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效果之估計結果 

 (1) (2) 

 酒駕車禍率 嚴重酒駕車禍率 

BAC -0.1227
***

 -0.0019 

 (0.0177) (0.0022) 

   

Seatbelt -0.0377
*
 -0.0013 

 (0.0192) (0.0024) 

   

失業率 -0.0033 -0.0033
**

 

 (0.0092) (0.0011) 

   

家戶所得 -0.0643
***

 -0.0058
***

 

 (0.0072) (0.0009) 

   

人口密度 0.0234
***

 -0.0010
**

 

 (0.0031) (0.0004) 

            註1：*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括號內為標準差。 

            註2：模型中亦有設置月份虛擬變數及年的趨勢變數，但在此表未呈 

  現估計結果。 

 

表十四 東部地區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效果之估計結果 

 (1) (2) 

 酒駕車禍率 嚴重酒駕車禍率 

BAC -0.2184
***

 0.0003 

 (0.0329) (0.0090) 

   

Seatbelt 0.0343 -0.0065 

 (0.0363) (0.0100) 

   

失業率 0.0206 0.0018 

 (0.0177) (0.0049) 

   

家戶所得 -0.0349 -0.0179 

 (0.0407) (0.0115) 

   

人口密度 15.0344
***

 0.7975 

 (4.4600) (1.2464) 

            註1：*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括號內為標準差。 

            註2：模型中亦有設置月份虛擬變數及年的趨勢變數，但在此表未呈 

            現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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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各地區政策估計效果比較 

                                                                 單位：件/萬輛 

區域 酒駕車禍率 嚴重酒駕車禍率 

北部 -0.1837
***

 -0.0119
***

 

中部 -0.1431
***

 -0.0067
**

 

南部 -0.1227
***

 -0.0019 

東部 -0.2184
***

 0.0003 

     註：*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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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近年來駕駛酒駕問題越來越嚴重，酒駕肇事件數逐年攀升，造成許多無辜民

眾因此受傷或是死亡。政府為了遏止駕駛的酒駕行為，解決酒駕肇事問題，在民

國 102 年 6 月修改刑法，提高酒駕肇事的刑責，同時在條文中明定觸犯公共危險

罪的酒駕標準，減少審判的模糊空間。除此之外，亦修改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中酒

駕標準，從原先的 0.05mg/l 調降至 0.03mg/l。該修法可說是歷年來最重大的改革，

所以本文透過實證模型分析來驗證此次修法是否能有效解決酒駕肇事的問題。研

究結果顯示修法後酒駕車禍率及嚴重酒駕車禍率皆顯著下降，證明修法的確有效

降低酒駕肇事的發生，並減少酒駕肇事造成之傷亡。 

    除了衡量修法的有效性外，本文進一步探討該政策之區域效果，估計結果顯

示在各個地區酒駕車禍率皆顯著下降，其中以東部地區下降幅度最大，故政策在

各地區皆發揮一定效果。然而對嚴重酒駕車禍率的估計結果卻僅有北部地區與中

部地區顯著為負，其他地區則為不顯著。由上述估計結果可以推測出政策效果可

能因區域特性差異，如駕駛酒駕行為、駕駛飲酒程度或是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多

樣性等，而有不同的成效。 

    藉由實證模型證明在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後酒駕車禍率及嚴重酒駕車禍率皆

顯著下降，可以推測出修法後酒駕肇事件數減少，那麼總肇事件數是否也因此下

降？實際上從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92 年 1 月至民國 106 年 12 月的交通事故統計

資料來看，如圖十至圖十二所示，可以發現在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後，僅有 A1 類

肇事件數有下降趨勢，而總肇事件數和 A2 類肇事件數則無明顯變化。其可能原因

為駕駛在飲酒後會出現反應遲鈍、無法專注或是視覺受到影響，導致操控車輛能

力下降，較容易造成 A1 類事故，因此若該次修法發揮效果，A1 類肇事件數亦會

受到影響。相對地總肇事件數卻未有下降趨勢，這代表酒駕肇事可能並非是發生

交通事故主因，而是有其他重要因素導致車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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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統計資料，本文繪製。 

圖十 臺灣歷年總肇事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統計資料，本文繪製。 

圖十一 臺灣歷年 A1 類肇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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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故統計資料，本文繪製。 

圖十二 臺灣歷年 A2 類肇事件數 

 

    本文透過實證模型印證民國 102 年 6 月修法的確有效降低酒駕肇事的發生，

但要完全遏止酒駕肇事，政府仍有努力的空間。依據模型的分析結果，政策效果

在各個地區可能有不同的成效，因此政府可以依各地區的特性制定相關政策，使

政策更能發揮其效果。另外，亦能夠利用交通安全宣導或是加強警察臨檢等，強

化民眾「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觀念，或是增加一些配套措施加以輔佐對

酒駕的刑罰，如美國及加拿大強制有酒駕行為的駕駛在車上安裝特殊裝置，開車

前須先通過酒測等。 

    臺灣除了利用修法懲戒酒駕者外，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廣代理駕駛，欲降低駕

駛酒後駕車的行為。其實代理駕駛計畫在國外行之有年，像是鼓勵有飲酒的駕駛

使用代理駕駛或是鼓勵駕駛成為代理駕駛等，目前代理駕駛計畫對於酒駕行為或

是酒駕肇事的影響為何尚未有一致的結論，但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代理駕駛計畫能

有效提升代理駕駛的使用及增加民眾對於代理駕駛的認識（Nielson 與 Watson, 

2009）。至於推動代理駕駛計畫在臺灣會是否能降低駕駛酒駕的行為，就有待後人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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